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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两会昨天召开了，一大批民生问题、民生政策将得到讨论和落实。在此，小

编梳理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七个民生待解难题，并附上网友期盼，希

望得到代表和委员的关注！

两会期间，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推出“网友寄语”特别专题，倾听市民心声，征

集市民愿望。我们期待您通过以下渠道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2020两会：网友有话说”置顶帖下方跟评。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宁波民生e点通后留言。

3、拨打热线81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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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NO.

小区毁小区毁绿绿占绿占绿

近年来，小区毁绿占绿现象是
网友关注的一大热点，不少小区因
一楼居民圈占公共绿化，并将绿地
硬化而引发纠纷与维权。

我市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 多 次
就这类事件作出回应，对于破坏
绿地的行为，《浙江省城市绿化管
理办法》 中有明确规定，禁止破
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
被等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
行为。违反以上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 （园林） 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并可处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但是，上述法规目前却“止
步”于“罚”字，对于罚了以后的
复绿问题，没有明确的说法，于
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常常陷入

“毁绿者交了罚款后就可‘合法’
占绿”的窘境。

去年 3 月、9 月，本报曾分别
对鄞州区郡城花苑小区、鄞州区江
山万里一期别墅区的占绿毁绿问题
进行了曝光。但由于没有强制性的
法律法规支持，复绿工作基本是靠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的劝说。工作人员虽然做了
艰苦的努力，但依旧有相当一部分
业主不配合复绿，也有业主在复绿
后重新占绿毁绿。

网友期盼：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让执法部门有充足的执法
依据，责令毁绿者在接受处罚后及
时“复绿”，消除“交了数百罚款
等同买下一块绿地”的怪象。

关键词NO.

““窗窗改门改门””式破墙式破墙

网友举报：恒大城市之光小区
5 幢 3 层业主破坏并拆除混凝土结
构，把窗改成了“门”。鄞州区住
建部门在现场勘查后表示，已向该
业主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将平
台与户内交接处原窗户高度以下的
混凝土结构复原。

但是，该住户只是修复了窗改
“门”时破坏的混凝土结构层，并
没 有 复 原 所 有 的 墙 体 。 这 扇

“门”依旧没有还原成窗，只是向
上改小了一些。该住户在屋外搭
建 了 两 级 楼 梯 ， 继 续 从 这 扇

“门”进出。
对此，鄞州区住建部门表示

很无奈：虽然这扇窗在用途上变
成了“门”，但整改后已不存在破
坏房屋结构安全的问题，法律上
也 没 有 明 确 的 规 定 不 允 许 这 么
做，目前只能劝导该住户不要在
此处开门。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
留言板上，此类现象并非个例。

只要不破坏房屋的结构，就可
以随意地改动住宅外墙吗？网友期
盼：应该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这
种“窗改门”式的破墙行为。

关键词NO.

沿江沿江垂垂钓钓

2019 年以来，三江口公园海
上茶路起航地观景平台的不文明垂
钓现象持续成为投诉焦点。垂钓者
时不时地在观景平台上挥动着 2 米
至 3 米长的鱼竿，其他市民无法上
前拍照。更有甚者，将钓上来的鱼
现场宰杀，一地血腥与狼藉。

但这个投诉的处理成了难题。
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相关负责人称，对于捕鱼、电鱼等
行为有法可依，但对于钓鱼没有任
何禁止的法律法规，市民钓鱼也无
须具备任何证件。经过协调，海曙
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表示，属地中
队将对不文明的垂钓行为进行劝
导。但，也仅仅是劝导。而比海曙
区更“无力”的是，对岸的鄞州区
区域，连愿意“义务”劝导的部门
都没有。

沿江不文明垂钓主要带来了三
个问题：一是占道，本就不宽的江
堤，垂钓者占去了一大半，行人游
客通行受阻；二是安全隐患，钓鱼
甩竿时幅度较大，容易误伤行人；
三是卫生环境，有人现场宰杀活
鱼，还有人在江边乱扔烟头、饮料
瓶、塑料袋等垃圾。

对于沿江垂钓行为，认为“不
该赶尽杀绝”的网友很多，甚至有
人还认为是生态宁波的一道美丽风
景，但有一点，大家达成共识，那
就是垂钓必须“文明”。

网友期盼：第一，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赋予执法部门制止、处罚
不文明垂钓行为的权力；第二，向
杭州学习，开放一些垂钓区，把市
民的钓鱼行为规范起来，同时也让
大家享受到水质提升的治理成果。

关键词NO.

公公共共充电车位被占充电车位被占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停车场开始安装
充电设施。但有网友发现，不少公共
充电车位没能得到物尽其用，经常出
现燃油汽车“鸠占鹊巢”的情况。

据了解，电动汽车充电桩一般
由公司与停车场场站管理单位联合
建设，车位由场站单位负责管理和
维护。但不少停车场管理单位却表
示，他们平时并不会对电动汽车充
电车位进行专门管理，如遇到有车
主要充电，他们会帮忙联系占位的
车主挪车，但占位车主不配合，他
们也没有办法。市公安交警部门、
市城管部门对此回应：我市暂无相
关管理规定。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车位如果因
为没有管理规定而沦为摆设，让人
心痛。为此，网友期盼：我市学习
北京经验，出台一个针对公共充电
车位的管理规定。

有 帖 文 曝 料 ， 2019 年 8 月 28
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和市交通委
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停车场内充
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
明确要求燃油车不得占用划定的电
动汽车专用泊车位，发现燃油车占
用电动汽车专用泊车位，可由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执法。《实施意
见》 还提出，在非充电车位空余的
情况下，停车场产权 （经营） 单位
应承担引导燃油车避免占用电动汽
车充电车位的责任。

关键词NO.

住宅区住宅区民宿管理民宿管理

互联网共享经济使民宿成了甬
城一大新产业。除了商业性质的公

寓楼外，不少民宿还开进了住宅
小区。但是，这一新生事物给周
边住户的生活与安全带来了巨大
的 困 扰 。 不 少 网 友 投 诉 身 边 民
宿 ： 一 是 有 住 客 深 夜 频繁进出，
噪声扰人；二是有住客乱扔垃圾、
在楼道中吸烟，造成环境脏乱；三
是大量陌生人出入让人缺少安全
感。

2018 年 11 月 26 日，浙江省公
安厅曾印发了 《网络预约居住房屋
信息登记办法 （试行）》，该 《办
法》 让住宅小区内的民宿具备了合
法 性 ， 但 如 何 有 效 管 理 这 些 民
宿，目前存在以下难点：一是入
住人员信息登记“人证不符、一
证 登 记 、 多 人 入 住 ” 的 情 况 频
发，存在安全隐患；二是民宿大
多分散在居民小区内，入住时间
分散，人员又不固定，扰民隐患
难除；三是民宿大多是日住或短
期入住，人员流动性大，且入住通
过网上办理手续，公安机关很难及
时掌握信息。

网友期盼：结合宁波实际，细
化对住宅小区民宿的管理制度，创
新模式，让民宿房东与小区其他业
主实现共赢。

关键词NO.

““狗撞车狗撞车””事故责任事故责任

“车撞狗”的交通事故现在越
来越多，其事故背后的责任认定成
为网上关注的焦点。

2019 年 3 月 15 日，有网友在
启明南路湖下路交叉口附近 （限养
区内） 撞死了一只没有拴绳的狗，
被判定承担主要责任。网友表示不
服，并称自己是正常行驶，凭啥要
担责？

无 独 有 偶 。 2019 年 5 月 24
日，有网友在象山县正常行车途
中，也躲闪不及，撞死了一只突然
冲到马路上的小狗。事故责任认定
中，一开始车主担主责，狗主人担
次责。网友质疑后，又被改判为

“车主次责，狗主人主责”。
对于这一反转，不少网友发帖

询问：类似的“狗撞车”事故，其

判罚标准到底是怎样的？
有网友查询发现，南京曾对该类

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标准作过明确规
定：对车辆与宠物犬只等在道路上发
生碰撞、碾压、刮擦，造成车辆财产
损失或人员伤亡，或宠物犬只等伤亡
的，按照交通事故处理。对此类事
故，因宠物犬只等未拴系牵引或牵引
不当引发事故的，其所有人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

网友期盼：我市也应尽快明确
“ 车 撞 狗 ” 交 通 事 故 的 责 任 判 定 标
准，切莫继续糊涂定责。

关键词NO.

商品房商品房全全装修标准装修标准

商品住宅进入“全装修”时代
后，随之而来的装修投诉明显增加。
装修质量、承诺缩水、货不对板、合
同违规等问题，深受购房者诟病。

最近，房产开发商又推出了一种
新的搭售方式——“清水装+装修礼
包”。网友投诉，为规避“限房价、
竞地价”的政策，一些开发商以极
廉价的所谓“清水装”代替“全装
修”，并搭售“装修礼包”，变相抬高
房价。

网友担忧：这一现象如不及时抑
制，或会迅速“走红”，其结果是购
房者的实际购房成本增加，房价相应
上涨，装修纠纷更趋激烈。

网友“老实宁”：清水装修还不
如白坯，低劣施工和材料，最后都得
拆掉，成为建筑垃圾。

“清水装”再一次引发网上关于
全装修标准的讨论。2018 年 6 月，我
市曾就进一步规范住宅全装修工作，
提出了实现全覆盖监管、提供实体化
样板、创新准业主监督、探索第三方
介入、强化高压性惩治等具体举措，
力求覆盖全装修监管盲区，补齐监管
短板，从事前、事中、事后建立覆盖
全过程的长效监管机制。网友期盼：
这些举措还待进一步完善，我市应尽
快出台“全装修交付住宅”的装修标
准，以法律标准规范开发商的全装
修，切实维护我市房地产市场的秩序
及购房者的正当权益。

（傅钟中 海文）

七件民生难事，网友期盼用法律说话


